
第1頁 

 

       
香     港     警     務     處 

《火器及彈藥條例 》(第238章) 
管有權牌照續期申請表 

(提供持槍保安護衞服務的公司適用) 
 

填寫本表格前，請參閱「資料摘要」 

 

第 I 部 :    個人資料 

姓        名 :   
 (中文)      (英文)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類 別 及 編 號 /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  

中文電碼 :   /  /   國  籍 :  

出生日期 :          � 男        � 女 
 
 
 

出生地點 : 
  

 
 

     職    業 : 
 

 
 
 
 

住        址 : 
 
 

 

 
 

 
 
 

 
 
 

 
 
 

辦事處地址 : 
 
 

 

 
 

 
 
 

 
 
 

 
 

電        話 : 
     

   傳  真 :
 

 (辦事處) (住址) (手提)   

 

現有牌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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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病歷及刑事定罪紀錄 

過去12個月，你是否曾嘗試自殺或是否曾患有任何疾病，包括精神錯亂，而可能會影響你控制

槍械的能力? 

� 否  � 是  (請詳細說明) 

 

 

 

過去12個月，你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干犯刑事罪行而被判有罪？ 

� 否  � 是  (請在下表詳細說明，如空位不足，可加附頁) 
 

定罪日期 罪行 刑罰 審判地點 
(包括國家) 

    

    

    

    

 
  

第 II 部:    附加資料 

倘若你的個人資料有任何更改，但詳情未有在上述部分填報，則請在下表提供 
 
 

 

 

 

 

 

 

 

 

 

 

 

 
Pol. 1048 ( Rev. 2008 ) 



第3頁 

 

第 III 部 :    申請人的授權書及聲明 

 
  謹此聲明 ，就本人所知所信，申請表上填報的資料，以及隨表格一併呈交

的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而且沒有缺漏。本人明白法例第238章《火器及彈藥條例》第

47條已申明，任何人作出他明知在要項上是虛假或誤導的陳述，或罔顧後果地作出在要

項上是虛假的陳述以促致自己或他人獲得牌照的批給、續期或修訂，或豁免的批給，即

屬犯罪，可判處監禁兩年。 
 
  本人授權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向警務處牌照課發放任何及全部有關本

人的刑事定罪記錄的資料；以及向任何第三者索取及/或查詢任何和全部有關本人的資料

(包括本人的醫療報告等)，作為調查/或執行任何與本人的申請/牌照/豁免有關的事宜之

用。 
 
  本人亦同意，警務處處長會使用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處理法例第

238章《火器及彈藥條例》相關牌照/豁免的申請/記錄更新/所有現時及日後的調查/執行

發牌條件。 
 
 
 
 
 
 
 
 
 
 
日期  持牌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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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摘要 
申請槍械管有權牌照續期 

(提供持槍保安護衞服務的公司適用) 
 

申請人須知 

� 申請人必須有合理原因需要繼續管有現有的槍械，以提供持槍保安護衞服務，否則，申請可能不獲批

准。 

� 申請續期時，申請人必須附上現有的認可代理人名單和保安公司牌照副本。 

填寫表格 

� 表格須以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 

� 申請表格可於警察網頁下載(網址 : http://www.police.gov.hk)。 

� 本處建議申請人細閱《火器及彈藥條例》(第238章)，特別是第II及IV部。條例副本可於政府刊物銷售

處購買，亦可在互聯網上瀏覽，網址是 http://www.legislation.gov.hk 。 

申請及查詢 

� 申請人必須於牌照有效期屆滿前60天內親自把填妥的申請表送交警務處牌照課辦理續期(請於繳費處

停止辦公30分鐘或以前到達)。 

香港灣仔 
軍器廠街一號 
警察總部警政大樓12樓 
警務處牌照課 
槍械牌照組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辦公時間 
 
 

:
:
:

2860 6538 
2200 4323 
星期一至五 
  
星期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 午二時至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休息 
 

� 如對申請手續有任何查詢或需要更多資料，請致電警務處牌照課槍械牌照組，或以圖文傳真或透過電

郵:arms-licensing@police.gov.hk提出。 

� 本課承諾在收訖一切 所須文件及資料後，於24個工作天內完成處理申請。然而，能否達至既定的目標，

則視乎申請書所載的資料是否完備。 如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不足，牌照課便需較長的時間處理。 

牌照的條款及條件 

� 獲批牌照受條款及條件限制。 

�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例》(第238章) 第23條，如持牌人沒有遵從牌照的任何條款及條件，即屬犯罪。 

刑事記錄 

� 申請人必須在申請表上詳細填報一切定罪記錄。 任何判罪都不會被視作「已失時效」。根據《罪犯自

新條例》(第297章) 第4條，在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獲發或繼續持有牌照方面，該條例第2條所載的條文

並不適用。 

費用 

� 管有權牌照的續期 - 請參閱警察網頁所載的「槍械牌照費用表」 

http://www.police.gov.hk/hkp-home/chinese/forms/index.htm#als。 

繳費處 

香港灣仔 

軍器廠街一號 

警察總部警政大樓11樓 

繳費處收款時間 : 星期一至五 

 
 
星期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 
 
休息 

 

繳交費用方法： 

� 現金； 

� 寫明支付「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匯票及本票； 

� 八達通（本處不設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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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集個人資料的目的 

� 處長會使用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以便根據香港法例第238章《火器及彈藥條例》處理與槍械彈

藥牌照及/或豁免及/或授權及/或批准有關的申請/記錄更新/所有現時及日後的調查/執行有關規條的事

宜。 

� 在本表格上提供個人資料屬自願性質。如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不足，本處可能無法處理申請/更新記錄。 

� 如申請人虛報或漏報重要資料，處長可拒絕批准申請。 

可獲披露資料的機構 

� 為了上述目的，本處或會向其他政府部門及公營或私營機構披露申請人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料。 

查閱個人資料 

�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486章) 第18及22條，以及附表1第6項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改

正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繳交費用後，申請人有權索取在表格提供的個人資料副本。 

� 如要查詢(包括查閱和改正)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料，可向警務處牌照課行政主任(牌照)提出(地址:香港

灣仔軍器廠街一號警察總部警政大樓警務處牌照課13樓 (電話號碼: 2860 6527 / 圖文傳真號碼:2200 
4322) 。 

警告 

�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例》(第238章) 第47條， 任何人作出他明知在要項上是虛假或誤導的陳述，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是虛假的陳述，以促致自己或他人獲得牌照的批給、續期或修訂，或豁免的批

給，即屬犯罪，可處監禁2年。 

� 根據《防止賄賂條例》(第201章)，任何人士就處理申請事宜索取、提供或接受利益，包括金錢和禮物，

均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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